
保安下班后劝架造成伤害

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刘某是某物业公司聘用的保安 ， 2019 年 12 月 ， 业

主胡某因该公司物业服务问题， 在小区物业管理办公室

与物业经理马某发生争执。 此时已下班的刘某见状， 上

前对二人进行劝解， 劝解过程中双方争执， 刘某失手将

胡某推倒在地， 造成胡某受伤。 后胡某至江苏泗阳县人

民医院住院治疗， 共花去医疗费 3000 余元。 胡某出院后

将该物业公司及刘某共同诉至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

要求物业公司及刘某共同赔偿胡某医疗费 、 误工费等

9000 余元。

被告刘某称其为履行职务行为， 不应该赔偿原告的损

失。 被告物业公司认为， 侵权人是刘某， 刘某在下班期间

致胡某受伤， 不属于履行职务行为， 物业公司不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江苏省泗阳法院审理后依法进行法律释明， 刘某虽是

在下班时间致胡某受伤， 但其行为是在参与处理物业公司

和业主之间的纠纷， 和职业工作内容相关， 属于履行职务

行为， 经法院主持调解， 该物业公司赔偿胡某各项损失共

计 5000 元， 当场兑现， 胡某也放弃了其他诉讼请求。

王睿卿 整理

野外用火殃及邻田

侵权损失应予赔偿

本想将田里的杂草烧掉， 不承想火势借着风力迅速蔓

延， 将相邻田地种植的绿化苗木也一并烧掉了。 近日， 福

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审结这起侵权案件， 判决李某乙赔偿

李某甲绿化苗木损失和评估费共计 5680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李某乙在一块荒地上种植农作物时，

为图省事， 放火将地中的杂草烧掉， 没想到火势蔓延至李

某甲的责任田， 烧毁了李某甲种植的部分桂树及红豆杉等

绿化树木。 事发后， 两人所在村的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进

行调解， 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事后， 李某甲花费评估费 1000 元， 委托评估公司对其

损失进行评估， 评估公司进行了实地查勘、 市场调查和评

定估算后， 作出 《估价报告》， 评定绿化苗木损坏价格为

4680 元。 随后， 李某甲将李某乙告到武平县人民法院， 索

要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李某乙

野外用火烧杂草， 不慎烧毁李某甲绿化苗木， 经评定损坏

的绿化苗木价格 4680 元。 遂依法判决李某乙赔偿李某甲绿

化苗木损失 4680 元、 评估费 1000 元。

用堵门方式进行维权

法院判决停止妨碍

近日， 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了一起侵权责任

纠纷案， 判决被告聂某立即停止对原告临湘市某竹业有限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妨碍。

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聂某是原告某竹业公司的员工， 聂

某在竹业公司工厂工作过程中眼睛受伤。 该公司送聂某到医

院治疗， 并承担了医疗费用， 也愿意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

但双方多次协商后， 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 2018 年 6 月 30

日， 聂某到竹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家中堵门， 经法定代表人报

警后， 被告才离开。 之后， 聂某多次到公司生产厂区堵门，

经公安机关劝告才离开。 因聂某的行为已影响了该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 遂将聂某诉至法院， 要求其停止侵权。

法院认为， 被告的眼睛是在原告处从事工作过程中受伤

的， 对于被告所遭受的损失， 被告应理性地协商解决或向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通过法律途经来取得。 被告未

就眼睛受伤损害程度进行司法鉴定和申请工伤认定， 而多次

未经原告许可到原告生产厂区待着不离开， 给原告的生产安

全带来隐患， 已影响了原告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对此， 原

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 排除妨害、 不得干扰原告的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的诉讼请求， 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院予以支持。

本刊主笔： 王睿卿

Law Home Weekly

法苑

周刊

B1 2020 年 8 月 5 日 星期三

经营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可不担责

女子KTV摔伤索赔被驳回

本期 “非常阅读 ”

推 荐 的 是 《 无 罪 辩

护》。 本书记录了作者

作为刑辩律师所作的

12 个无罪辩护的真实

案例。

刑辩律师应当如

何理解刑事辩护业务？

是通过官方媒体 ？ 还是通过某些自媒体 ？

对此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

实践出真知， 真正的认知， 不仅仅在于书

本， 更在于一桩桩案件， 更在于一页页辩

护词。

刑辩业务被称为律师行业中的明珠 ，

《刑事诉讼法》 又叫 “小宪法”。 为什么？ 因

为刑事诉讼法与人的基本权利极其相关， 涉

及到人作为人所拥有的人权。 没有人想成为

被告人， 也有人认为自己永远不会成为被告

人。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万

一轮到了自己， 那么应当如何自处？ 笔者揣

测， 谁都希望能够有人给自己辩护。 这是形

辩律师的重要所在。

刑辩律师要有法律人的思维。 这两年

国家开始设置法律资格考试门槛， 究其原

因， 主要是因为法律人的思考方式， 终究是

与非法律人士不太相同。

作为一名刑辩律师， 还应有一点悲天

悯人的情怀， 和对一般人的同情与理解。 无

论是 “无罪推定” 原则， 还是 “不轻信口

供” 原则， 这些对真理、 人情和良知的认识

都应当内化于法律人的内心， 在一点一滴的

积累中， 滴水穿石， 浸润在法律人的言行举

止之中。

王睿卿

刑辩律师的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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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 张某在一家量贩式 KTV 消

费时不慎在卫生间摔倒， 经鉴定构成十级

伤残， 后续医药费花了 5 万余元。 张某认

为 KTV 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将其起

诉至法院， 索赔 24 万余元。 近日， 浙江

省宁海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张某的全部

诉讼请求。

案情回顾

2018 年 12 月的一个晚上， 张某在饮

酒后与朋友一起去某 KTV 娱乐， 期间张

某离开包厢前往卫生间。 在卫生间门口，

张某不慎被台阶绊倒， 之后起身休息不到

5 秒 ， 张某又突然晕倒 ， 导致后脑勺着

地。 KTV 工作人员发现张某摔倒后立即

将其挪至大厅， 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随

后张某逐渐苏醒， 在自我感觉身体没什么

大碍后回到包厢， 未到医院就诊。 当晚，

张某感觉身体不适， 于是前往医院治疗，

经诊断为颅脑损伤， 期间共住院 20 天 ，

花费医疗费 5 万余元。 后经司法鉴定， 张

某构成十级伤残。 之后， 双方就赔偿问题

多次沟通未果 。 2019 年 12 月 ， 张某以

KTV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为由， 将其起诉

至宁海法院， 要求赔偿医药费、 伤残赔偿

金、 误工费等费用共计 24 万余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 张某认为 ，

KTV 未为消费者提供保障人身安全的措

施， 如未对消费者进行安全上的引导及帮

扶、 未设置供醉酒人员用的扶手， 且其卫

生间设计不合理， 地面湿滑、 警示标志不

明显等 ， 并由此导致自己滑倒受伤 ，

KTV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KTV 则认为， 张某来消费时就已饮

酒。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在其前往卫生间

途中便走路不稳， 已有扶墙的动作， 明显

身体不适或饮酒过量， 且当晚， 卫生间地

面并无湿滑的情况， 其摔倒是其自身原因

造成， 与 KTV 并无关系。 与此同时， 卫

生间明显设置了 “小心滑倒” “小心台

阶” 等提示。 在发现张某摔倒后， 工作人

员也第一时间叫了救护车， 后又派人去医

院探望， 给了慰问金， 已经尽到了安全保

障义务， 故 KTV 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双方均提供了证

据， 包括了两段视频材料。 视频资料还原

了张某在 KTV 卫生间门口摔倒受伤的全

过程。 视频显示， 当晚第一次绊倒是张某

因身体不适伸手扶墙后沿墙面步行时， 未

注意脚下台阶所致， 但当时并未摔倒在

地 ， 而第二次摔倒系张某站立后突然晕

倒， 导致后脑勺着地受伤。

法院认为， 张某的上述两个动作中并无

因地面湿滑而摔倒的情形， 并非被告提供合

理的安全保障措施就能避免。 KTV 在卫生

间设置了相应的安全警示标识。 事故发生

后， 其工作人员也及时叫了救护车， 已经尽

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 张某的受伤系

其自身饮酒后未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所

致， 故依法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

判后， 张某未提起上诉。

法官说法

如何判断经营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娱乐场所的经营者， 在经营场

所对消费者、 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

务场所的人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在合理限

度范围内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 现行的侵权

责任法与 2021 年即将施行的民法典对于娱

乐场所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均有相应规

定， 对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

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设定的主要目

的是促使安全保障义务人加强商品、 服务等

领域安全保障方面管理， 以更加人性化的服

务体现对人的关照和尊重， 也有利于合理分

配损害责任， 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当然， 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是让经营者承

担绝对的、 无条件的义务， 对消费者的倾斜

保护不意味着忽视经营者的合理需求和利

益， 经营者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在合理限

度范围内的。 如何界定经营者是否尽到了合

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需根据实际

情况予以相应区分。

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为经营

者是否按照足以避免危险发生、 减少事故损

害后果的谨慎注意来履行义务； 是否充分保

证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

以达到防止危害发生的最终目的； 是否具备

应急措施与事后救护手段的防范设施， 使可

能发生的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限

度。 如果具备了上述情况， 则应当认定为经

营者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本案中， 根据法官的现场查看及相关证

据材料显示， KTV 经营者在卫生间设置了

“小心滑倒” “小心台阶” 等安全警示标识；

事故发生后， 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履行了救

助义务， 应认定履行了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

义务。 张某的受伤是其自身原因所致， 并非

KTV 提供了合理的安全保障措施后即能避

免的。 张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了

解饮酒后可能存在的风险， 故依法驳回了张

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作为经营者， 应尽力为消费者营造一个

良好、 安全的消费环境， 确保其经营场所的

建筑物及其配套服务设施的安全性， 有效保

护消费者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同时， 也提示

消费者， 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

商场、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进行活动时， 要

注意相关警示标识， 遵守活动场地内的活动

规则， 在休闲娱乐过程中保护好自身的人身

与财产安全。 （来源： 人民法院报）


